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第二套住房，以及棚户区被征收人首次购买改造安置住房，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结婚证（已婚的提供）等家庭成员信息证明，证明家庭成员情况。并根据纳税人申请或授权，由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证明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符合享受减征契税政策的条件。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时，应申请或授权相关部门查询家庭成员信息和家庭住房情况，具备查询条件的，税务机关取得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暂不具备查询条件的，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人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就办理申报享受减征契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 ( 对家庭成员情况进行承诺填写该项）本人家庭成员信息如下：

配偶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未成年子女1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未成年子女2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二）（ ( 对家庭住房情况进行承诺填写该项）本人现购买位于                                  房产作为家庭住房，符合如下条件（请选择）：

 ( 个人购买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唯一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

 ( 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

 (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及以下；

 ( 个人购买家庭第二套住房，面积为140平方米以上；

 ( 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改造安置住房；

 ( 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上符合普通住房标准的改造安置住房。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三）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

“办学许可证”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教育机构，其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教学的，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证，证明纳税人具有社会力量办学资质。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承诺将在一定期限内（不超过6个月）取得办学许可证。税务机关依据纳税人承诺办理该业务，并要求纳税人在承诺的期限内补充提供办学许可证。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个人）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个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将于    年    月    日（承诺之日起6个月内）前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的办学许可证，并提交税务机关。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个人）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需提供的

“分支机构审计报告”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取得境外分支机构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办理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具有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有关分支机构审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载明的有关情况，证明纳税人已准确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分支机构审计报告。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抵免境外所得税收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元（人民币），该金额真实、准确。有关审计报告自行留存，以备税务机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需提供的“企业在境外享受

税收优惠政策的证明或有关审计报告”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需提供本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在境外所获免税及减税的证明或披露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审计报告，根据上述材料载明的本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证明纳税人已准确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企业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在境外所获免税及减税的证明或披露企业在境外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有关审计报告。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享受税收饶让抵免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境外税收抵免金额       元（人民币），该金额真实、准确。有关证明或审计报告自行留存，以备税务机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

需提供的“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

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手续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需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证明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中涉及的股权变更事项，以及该变更事项已由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核准。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相关部门核准企业股权变更事项证明资料。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于    年    月    日完成股权变更，股权转让标的               ，金额           ，受让方为                          。该变更事项已由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核准。以上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需提供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纳税人取得悬挂应急救援专用号牌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需提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批准的相关文件），证明纳税人符合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的条件。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批准的相关文件）。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免征厂牌型号为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       、申报计税价格为      元（人民币）的车辆的车辆购置税。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车辆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批准的相关文件）自行留存，以备税务机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厂牌型号”“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申报计税价格”请按照该车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上的信息填写。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需提供的“公共汽电车辆认定表”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城市公交企业取得公共汽电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需提供所在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共汽电车辆认定表，证明纳税人符合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的条件。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所在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共汽电车辆认定表。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免征厂牌型号为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       、申报计税价格为      元（人民币）的车辆的车辆购置税。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关所在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公共汽电车辆认定表自行留存，以备税务机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厂牌型号”“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申报计税价格”请按照该车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上的信息填写。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需提供的“专用车证”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防汛部门和森林消防部门取得用于指挥、检查、调度、报汛（警）、联络的由指定厂家生产的设有固定装置的指定型号的车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需提供防汛专用车证、森林消防专用车证，证明纳税人符合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的条件。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防汛专用车证、森林消防专用车证。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申报免征厂牌型号为        、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为       、申报计税价格为      元（人民币）的车辆的车辆购置税。以上信息真实、准确。有关防汛专用车证、森林消防专用车证自行留存，以备税务机关后续核查。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厂牌型号”“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申报计税价格”请按照该车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表》上的信息填写。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需提供的“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家庭唯一生活用房证明”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生活用房，申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需提供家庭成员信息证明，证明家庭成员情况。根据纳税人申请或授权，由房地产主管部门出具家庭唯一生活用房证明，证明纳税人家庭住房情况符合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的条件。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申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时，应申请或授权相关部门查询家庭成员信息和家庭住房情况，具备查询条件的，税务机关取得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暂不具备查询条件的，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家庭成员信息证明、家庭唯一生活用房证明。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由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人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 ( 对家庭成员情况进行承诺填写该项）本人家庭成员信息如下：

姓名（关系）：                                        

身份证件号码：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二）（ ( 对家庭住房情况进行承诺填写该项）本人现转让位于                     的房产，符合如下条件：
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家庭唯一住房。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三）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四）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五）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签字）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
（适用于对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需提供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身份证明、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伙身份证明”实行告知承诺制）

一、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一）证明义务及证明内容：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将其个人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个体工商户名下，或者个体工商户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经营者个人名下；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移至合伙企业名下，或者合伙企业将其名下的房屋、土地权属转回原合伙人名下，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需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身份证明或者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伙身份证明，证明属于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或者属于合伙企业合伙人。
（二）承诺方式：纳税人签署《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不再要求提供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身份证明或者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合伙身份证明。
（三）法律责任
纳税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将根据具体情形承担下列法律责任：
1.造成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依法追征税款、加收滞纳金；
2.涉嫌偷逃税款等违法行为的，税务机关依法查处；
3.对承诺不实的，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处罚的同时，在处理处罚决定书等具有法律效力的税务文书中记载虚假承诺事实，以上述文书为依据，认定虚假承诺行为；
4.涉嫌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二、纳税人承诺
本单位（个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就办理申报享受免征契税政策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一）单位（个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是个体工商户/合伙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依法登记的经营者/合伙人。

上述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知晓本告知承诺书税务机关告知事项。
（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四）上述承诺是本单位（个人）真实意思表示。
纳税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各留存一份）


